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独立董事黎文飞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会议

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根

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评价了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执行和监督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等因素，为积极

回报股东、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

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董事会拟定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如下：以公司总股本 306,072,8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 0.53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6,221,860.31 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股东利益并

有利于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有利于公

司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涉及的相关

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审计机构编制的《关于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程

序合法、定价公允，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汤秀清先生、肖泳林先生进行了回避，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本次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确认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的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并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司的关联交易未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形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汤秀清先生、肖泳林先生进行了回避，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编制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

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孙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统称

“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目

的是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筹措资金、发展业务，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的需求。同时，公司、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资产负债率低于70%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有利于提高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效率，保证综合授信融资方案的顺利完成。在综合授信额度内

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可增强公司及子公司的融资信用。本次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向相关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4年度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且具

备证券业务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可以满足

公司2025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拟续聘会计师事务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

项已消除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真实、客观的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

除，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出具的《董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承诺期满

减值测试结果及业绩补偿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岳阳市显隆电机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

偿方案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的合作，并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健

康发展。同时，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本次交易事项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上

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陈文生先生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

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本次议案由非关联

董事审议。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作废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的

修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修订《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黎文飞  向凌  姚英学 

                                  2025 年 04 月 18 日 


